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黄金制品

进出口行政许可事项公示

一、项目名称: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许可事项

二、实施机关: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
三、承办部门:货币金银处

四、项目依据

（一）《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令[2015]第1号)

（二）《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4]第3号)

（三）《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公告》（[2014]第31号)

五、申请条件

 （一）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除因公益事业捐赠进口黄金制品）的，应当具备法人或其他组织资格，近2年内无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并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生产、加工或者使用相关黄金制品的企业，有必要的生产场所、设备和设施，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环保标准，有连续3年且年均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纳税记录 （加工贸易因故转内销的黄金制品、转内销商品中进口料件是《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目录》范围内商品的,在境内购置黄金原料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黄金制品的适用以上申请条件）；

2.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管理的外贸经营企业,有连续3年且年均不少于300万元人民币的纳税记录；

3.因国家科研项目、重点课题需要使用黄金制品的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等。

（二）法人、其他组织以下列贸易方式进出口《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目录》（附1）内的黄金制品,应当办理《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

1.一般贸易；

2.加工贸易转内销及境内购置黄金原料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黄金制品的；

3.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监管场所与境内区外之间进出口的。   

六、申请方式

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的，按照属地管理原则，青岛市辖内申请人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提出申请。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提出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提出申请的，还应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和委托书原件。
七、申请提交材料

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的青岛市辖内申请人，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提交下列材料：
（一）书面申请，应当载明申请人的名称、住所（办公场所）、企业概况、进出口黄金制品的用途和计划数量等业务情况说明；

（二）加盖公章的《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表》（见附2）； 

（三）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法定登记证书复印件；

（四）黄金制品进出口合同复印件；

（五）加盖备案登记章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表》或《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六）申请人近2年有无违法行为的说明材料；

（七）生产、加工或者使用黄金制品的企业还应当提交近3年的企业纳税记录，青岛市级环保部门出具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件和年度达标检测报告及其复印件；

（八）从事外贸经营的企业还应当提交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管理的有关证明材料、近3年的企业纳税记录； 

（九）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还应当提交承担国家科研项目、重点课题的证明材料；

（十）出口黄金制品的企业还应当提交在国内取得黄金原料的增值税发票等证明材料。

（十一）因加工贸易转内销的，还应当提交有正当理由需要转内销的说明材料、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复印件、加工贸易合同等材料及其复印件。

前款其他材料未发生变更再次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的，只需提交前款第二项和第四项材料，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还应当提交前款第九项材料，出口黄金制品的企业还应当提交前款第十项规定的有关材料；前款其他材料发生变更的，比照初次申请办理。

7、 受理与审批程序

青岛市辖内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由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按照属地原则受理，并报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审批。
（一）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对申请人提出的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1.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黄金制品进出口许可的，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
    2.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
    3.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
    4.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5.申请事项属于本行职权范围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行政许可申请。
（二）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受理黄金制品进出口许可申请材料后，提交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审批，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后，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1.申请符合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许可法定条件、标准，拟准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向申请人制发《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
    2.申请不符合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许可法定条件、标准，拟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制作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决定书中应当说明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八、期限与送达

（一）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受理、不予受理或者要求申请人补正申请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出具书面通知。

（二）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受理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后，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直接报送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自收到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三）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送达《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的，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送达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四）《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实行一批一证，自签发日起40个工作日内使用。被许可人有正当理由需要延期的，可以在《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有效期届满5个工作日前持原证直接向人民银行济南分行申请办理一次延期手续。   

联系电话：0532-80896217 80896572
                    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 
2015年4月20日

附1

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商品目录

	序号
	海关商品编码
	商品名称及备注

	1
	2843300010
	氰化金、氰化金钾（含金40%）等[包括氯化亚金（Ⅰ）钾（含金68.3%）、氰化亚金（Ⅲ）钾（含金57%）]

	2
	2843300090
	其他金化合物（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义）

	3
	7108110000
	非货币用金粉

	4
	7108120000
	非货币用未锻造金（包括镀铂的金）

	5
	7108130000
	非货币用半制成金（包括镀铂的金）

	6
	7108200000
	货币用未锻造金（包括镀铂的金）

	7
	7113191100
	镶嵌钻石的黄金制首饰及其零件（不论是否包、镀其他贵金属）

	8
	7113191990
	其他黄金制首饰及其零件（不论是否包、镀其他贵金属）

	9
	7114190020
	其他贵金属制金器及零件（工艺金章、摆件等）

	10
	7115901020
	金制工业、实验室用制品

	11
	7118900010
	金质铸币（金质贵金属纪念币）

	12
	9111100010
	黄金表壳（按重量计含金量80%及以上）

	13
	9113100010
	黄金表带（按重量计含金量80%及以上）


	附2:

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表
	

	
	
	
	
	
	申请编号：
	

	
	申请人名称
	　
	

	
	收（发）货人
	　
	

	
	进（出）口用途
	　
	进（出）口时间
	　
	

	
	进口国（地区）
	　
	出口国（地区）
	　
	

	
	进境口岸
	　
	出境口岸
	　
	

	
	合同号
	　
	增值税发票号
	　
	

	
	商品名称
	商品编码
	件数
	毛重（克）
	成色（%）
	含纯金重量（克）
	

	
	　
	　
	　
	　
	　
	　
	

	
	　
	　
	　
	　
	　
	　
	

	
	　
	　
	　
	　
	　
	　
	

	
	　
	　
	　
	　
	　
	　
	

	
	　
	　
	　
	　
	　
	　
	

	
	　
	　
	　
	　
	　
	　
	

	
	合计数量
	——
	　
	　
	——
	　
	

	
	商品总值（美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办公地址
	　
	传真电话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单位签章
	   填表日期


